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类毕业生认定教师资格工作已于今年12月15日启动，符合条

件的成人师范毕业生应于1月30日前向各区教师资格认定办公

室提出申请。这是记者昨日从佛山市教育局获悉的。佛山市

教师资格认定机构设在佛山市教育局。 根据《教师资格条例

》的有关规定，参加本次教师资格认定的对象是 2008年成人

师范教育类毕业生(以下简称成人师范毕业生)。成人师范毕

业生认定教师资格条件及程序仍按照《广东省首次教师资格

认定实施办法》(粤教人〔2001〕74号)的有关规定执行，其中

普通话水平测试应达到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颁布的《普

通话水平测试等级标准》二级乙等以上标准。 2007年12月15

日至2008年1月30日，为认定机构受理申请和开展认定工作时

间。2008年3月31日前，将公布认定名单。据悉，成人师范毕

业生在申请认定教师资格时，不需缴纳认定费及教师资格证

书工本费。但申请人应按规定缴纳体格检查、普通话水平测

试费。 成人师范毕业生申请认定教师资格的信息资料，由就

读学校通过《教师资格认定录入系统》录入并经校对后，报

相应的教师资格认定机构。本次认定暂不实行网上报名，由

学校统一到各认定机构领取认定相关表格。 100Test 下载频道

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